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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十七) 7:53-8:59 

7:53 於是各人都回家去了，8:1 耶穌卻到橄欖山去。 2 清早，他又回到聖殿裏。

眾百姓都到他那裏去，他就坐下，教導他們。 3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犯

姦淫時被捉的女人來，叫她站在當中， 4 然後對耶穌說：「老師，這女人是

正在犯姦淫的時候被捉到的。 5 摩西在律法書上命令我們把這樣的女人用石

頭打死。那麼，你怎麼說呢？」 6 他們說這話是要試探耶穌，要抓到控告他

的把柄。耶穌卻彎下腰，用指頭在地上寫字。 7 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

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誰就先拿石頭打她！」 8 於

是他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寫字。 9 他們聽見這話，從老的開始，一個一

個都走開了，只剩下耶穌一人和那仍然站在中間的女人。 10 耶穌就直起腰

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裏呢？沒有任何人定你的罪嗎？」 11 她

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今以後不要再

犯罪了。」** 

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就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必不在黑暗裏走，卻要

得着生命的光。」 13 法利賽人對他說：「你是為自己作見證，你的見證不

真。」 14 耶穌回答他們，對他們說：「即使我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還是

真的，因為我知道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裏來，到哪

裏去。 15 你們是以人的標準來判斷人，我不判斷任何人。 16 即使我判斷人，

我的判斷也是真確的，因為不是我獨自在判斷，而是差我來的父與我一同判

斷。 17 你們的律法也記着說：『兩個人的見證才算為真』。 18 我是為自己作

見證，還有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見證。」 19 於是他們問他：「你的父在哪

裏？」耶穌回答：「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若是認識我，也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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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我的父。」 20 這些話是耶穌在聖殿的銀庫房裏教導人的時候說的。當時沒

有人捉拿他，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 

21 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去了，你們會找我，而你們會死在自己的罪

中；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 22 猶太人說：「他說『我所去的地方，

你們不能去』，難道他要自殺嗎？」 23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面來

的，我是從上面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24 所以我對

你們說，你們會死在自己的罪中，你們若不信我就是那位，就會死在自己的

罪中。」 25 他們就問他：「你到底是誰？」耶穌對他們說：「我從起初就告

訴你們了。 26 我有許多事要講論你們，判斷你們；但差我來的那位是真實

的，我從他那裏所聽見的，就告訴世人。」 27 他們不明白耶穌是對他們講父

的事。 28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就會知道我就是那位了，並且知

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着自己做的。我說這些話是照着父所教導我的。 29 差我

來的那位與我同在；他沒有撇下我獨自一人，因為我一直行他所喜悅的

事。」 30 耶穌說這些話的時候，有許多人信了他。 

31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繼續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了。 32 你們將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自由。」 33 他們回答他：「我們是亞

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隸，你怎麼說『會使你們自由』

呢？」 34 耶穌回答他們：「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

奴隸。 35 奴隸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才永遠住在家裏。 36 所以，神的兒子

若使你們自由，你們就真正自由了。」37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後

裔，你們卻想要殺我，因為你們心裏容不下我的道。 38 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

裏看見的；你們所做的是在你們的父那裏聽到的。」39 他們回答耶穌：「我

們的父是亞伯拉罕。」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女，就會做

亞伯拉罕所做的事。 40 我把在神那裏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現在你們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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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殺我；亞伯拉罕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41 你們是做你們父的工作。」他們

就對他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42 耶穌對

他們說：「假如神是你們的父，你們會愛我，因為我本是出於神，也是從神

而來，我不是憑着自己來，而是他差我來的。 43 你們為甚麼不明白我的話

呢？無非是你們聽不進我的道。 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寧願隨着

你們父的慾念而行。他從起初就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

他說謊是出於自己的本性，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者之父。 45 但是，

因為我講真理，你們就不信我。 46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既然我講真

理，你們為甚麼不信我呢？ 47 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

不是出於神。」48 猶太人回答他：「我們說你是撒瑪利亞人，並且是被鬼附

的，這話不是很對嗎？」 49 耶穌回答：「我沒有被鬼附；我尊敬我的父，你

們卻不尊敬我。 50 我不尋求自己的榮耀，但有一位為我尋求榮耀，判斷是

非。 5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經歷死

亡。」 52 於是猶太人對他說：「現在我們知道你是被鬼附了。亞伯拉罕死

了，眾先知也死了，你還說：『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經歷死

亡。』 53 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嗎？他死了，眾先知也死了，你

把自己當作甚麼人呢？」 54 耶穌回答：「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了

甚麼；榮耀我的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說的你們的神。 55 你們不認識他，我

卻認識他。我若說不認識他，我就是說謊的，像你們一樣；但我認識他，也

遵守他的道。 56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他看見了，

就快樂。」 57 猶太人就對他說：「你還沒有五十歲，難道見過亞伯拉罕

嗎？」 58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存

在了。」 59 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他，耶穌卻躲開，走出了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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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重點 ── 耶穌的身份與世人的關係（二 b）「世界的光」 

《約翰福音》從第三章開始到第五章上半段，使徒約翰透過耶穌所行的神蹟

與教導，逐步揭示祂來到世上的目的，並預示祂在地上所要完成的救贖使

命。從第六章開始到第十六章，使徒約翰藉著耶穌七個 「 我是 」 的宣告，

帶出耶穌的身份與他和世人的關係： 

(1) 耶穌是「生命之糧」（六 1 – 71） 

(2) 耶穌是 「 世界的光 」（七 1 – 九 41） 

(3) 耶穌是 「 羊的門 」、是 「 好牧人 」 （十 1 – 42） 

(4) 耶穌是 「 復活 」 與 「 生命 」（十一 1 – 十二 50） 

(5) 耶穌是 「 道理、真理、生命 」、是「葡萄樹」（十三 1 – 十六 33） 

 

內容探討 – 耶穌是「世界的光 」（2/3） 

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的一開始便說：「凡被造的， 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

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過光。」耶穌說衪是「世界的

光 」正是使徒約翰在耶穌是「生命之糧」之後帶出耶穌與世人的第二個關

係。 

使徒約翰在第六章中以人群對神蹟的不了解帶出人對耶穌是「生命之糧」的

不了解。在第七至第九章之中，則以人對耶穌的不信，表達出人對「光」的

不接納；這也是使徒約翰在 1:5 所描繪的：「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

過/接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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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黑暗的對比（一）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是否寫了 1-11 節這一段話，是很可疑的。最早的古卷沒有括弧內 7:53

和 8:1–11 這段經文；有古卷把它放在約翰福音 21:24 之後；另有古卷把它放

在路加福音 21:38 之後，可能它是那位第二世紀出名的教父帕比亞（Papias）

加上去的。但無論如何，不同的聖經譯者，都覺得其內容使他們感覺不能把

它省掉。 

這一段可以反映出耶穌是世上的光與人知道自己的虧欠的對比。 

主耶穌在殿裏教訓百姓的時候，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

人來。你可以想像她的羞恥、恐懼，因為照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頭打死的，

所以他們就拿她來問耶穌。從這一段的聖經裏，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他們帶

這個婦人來見耶穌，目的是為了「試探耶穌，要得著告祂的把柄。」所以，

他們並不是愛神，以至於恨惡罪惡，也不是為著神的榮耀，或是神家的聖潔

而來處理這件事；更不是為了想要挽回這個犯罪的女人，讓她能夠從罪惡裏

面脫離出來，而把她帶來，希望主耶穌責備她，讓她能夠重新過聖潔的生

活。這是一段讓人看了很痛苦的經文，就是「人心的險惡」。其實人自己本

身敗壞，在主的面前也是一樣犯淫亂。 

在這段故事裏，可以很清楚看見在這裏有三種人。 

第一種：是這個犯罪的女人，非常明顯她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犯罪的時

候被抓的。 

第二種：是想定罪人的人，就是也是罪人，但是卻不認識自己，拼命想定罪

別人的人 



Compass Community  查經  

約翰福音(十七) 7:53-8:59  第6/10頁 

第三種：就是我們的主，是惟一可以定人罪的聖潔人子。 

但是你卻發現這三種的人，那一個想定人罪的，到最後是一個一個都出去

了，因為沒有一個人有資格來定別人的罪。惟一可以定人罪的人，是主耶穌

聖潔的人子，祂卻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而

那個有罪的女人也是經歷了特別的事，她從被定罪到被赦免，從恐懼變為平

安，我們也相信她將來有一天也會從她的羞恥裏面完全走出來，而且能夠活

出神的榮美，因為主耶穌在這裏面不光只是赦免了她，主耶穌自己對她說：

「婦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

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這是講到主赦免她的罪，接著主耶穌講了一

句話：「從此不要再犯罪了。」我們需要記得很清楚，主耶穌來，祂不光是

贖罪祭，祂為我們的罪死了，祂為我們的過犯被害，又被釘十字架，祂不僅

僅只為著我們的罪行而死。在《羅馬書》6 章也講到，祂是向著罪是死的，

這是一個更大的得勝。祂不光只是為著我們的罪死，祂也是向著罪死。所以

在《羅馬書》6 章 9-10 節「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祂的

主了。祂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祂活是向神活著。」底下保羅就勸我們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我們也要效法基督，「向著罪看自

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看自己是活的。」 

主耶穌是滿有恩典，滿有憐憫，祂說：「我也不定你的罪」，並不是隨便赦

的，乃是主耶穌不久以後上十字架上，為著這個有罪的女人流出了寶血，洗

淨了她所有的罪；而且主耶穌也藉著復活要把生命賜給一切悔改、相信、接

受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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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黑暗的對比（二） 

「跟從我的，必不在黑暗裏走，卻要得着生命的光。」 

12 節「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

得著生命的光。」這裏特別注意，“光”居然是一個活的人,這是我講道常常

想要提醒的神的性情或是我們認為所謂的美德，我們不能把美德當作一個美

德去追求。在屬靈的世界裏面所有的美德都是講到主耶穌，又真又活的耶

穌，祂是我們的聖潔，祂是我們的公義，祂是我們的良善，祂是我們一切的

一切，祂是我們的光，祂是我們的平安。平安、光、聖潔不是只是一種美

德，或是一種感受，或是一種態度，祂是一個活生生的耶穌基督。「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你就發現光、聖潔、仁愛、溫柔各方面的美

德自然從我們身上出來。「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一個活的人，祂是一

個光。跟耶穌關係正常，你自然就活在光裏，不需要去問怎麼作才是對的，

什麼是不可以作的，你真是一個愛耶穌，跟隨耶穌，讓耶穌替代我們的，自

然就活在光中。「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這是這個「光」很大的

特點，這個「光」是會動的，「光」是不斷往前的，主是一直往前走的。像

約翰壹書說，這個「光」是越照越明。我們在主的裏面，如果真正跟隨這個

「光」，這個「光」要帶領我們走上行的道路，越走越豐富，而且「必得著

生命的光」。這個「光」充滿了生命，越順服這個「光」，生命就越豐富，

越順服這個光，這個「光」就越照越明。 

 

光和黑暗的對比（三）「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 

《哥林多前書》第 2 章 14 節講到「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

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他們不僅不領會，根本是不可能知道，「因為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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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弟兄姊妹，我們在主的

面前一定要追求屬靈。不然的話我們都會用屬地，用我們受到的觀念，我們

所謂有限的理性，把神關在一個框框裏面，認為這就是神，超過這個範圍我

們就不能接受，這都是屬地、屬血氣的。主對他們講的話，從他們對主耶穌

講話的回答，你就知道他們真的是不知道主在講什麼，因為屬血氣的人，不

明白屬靈的事；屬地的人，不明白屬天的事；屬世界的人，不可能明白屬神

的事情。他們甚至以為耶穌要去自盡，你就曉得他們是多麼的荒謬，不認識

主。 

主耶穌的回答，24 節「我對你們說，你們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這個「我是基督」基督下面有點，表示是翻譯的人加上去

的，主耶穌原來講的是「你們若不相信我是」。摩西問神說我要怎麼去介紹

祢呢？神說我的名字叫做「我是，我就是的神，是自有永有的神。」我們的

神偉大到一個地步，是你沒有辦法去定意祂，去講祂，就是用一個簡單的

「我是」的那一位。28 節，主耶穌又回答了一次「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

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作的。」 

我們看見屬天與屬地的不同，不光是源頭不同：一個是從上頭來的，一個是

從下頭來的；一個是從屬血氣來的，一個是從屬靈來的；一個是從神來的，

一個從這個世界來的。它的歸屬也不同，或是屬這個世界，或是屬神。結局

也不同，從屬地的，從下頭來的，屬世界的，他的結局就是死。我們需要主

真的是提醒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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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黑暗的對比（四）「你們將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自由。」 

有許多人開始相信耶穌，但不是完全相信，耶穌指出作門徒的要求，就是常

常遵行祂的教訓，當他們這樣做，便會明白真理，而真理會使人得著自由，

並且人可以從罪中得著釋放。猶太人對「自由」這個詞語最敏感，雖然羅馬

政府給猶太人很大的宗教自由和自治權，但實質上猶太人仍是被羅馬人所管

制的。猶太人的回應是避開敏感的政治範圍，而專注屬靈的層面，他們指出

以色列人繼承亞伯拉罕從神所得的應許，和神立約的關係是不受管制的。耶

穌卻帶他們到生命的層面，人是罪的奴僕，奴僕在家主面前是沒有地位的，

兒子卻有家主賦與的權柄。同樣，在天國裡只有神的兒子，才能把人從罪的

奴役中釋放出來，那就是真自由了。 

 

光和黑暗的對比（五） 

「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 

耶穌認為這些猶太人口中的「父」，不是祂所認識的父神，而是魔鬼，也就

是「這世界的神」（參林後四：4）。他們以亞伯拉罕為信仰之父，但沒有

他的信心和行為。「必行亞伯拉罕所行的事」（39 節）指亞伯拉罕歡迎神的

使者，但猶太人沒有接納耶穌是從神而來，所以不是亞伯拉罕的屬靈後裔。

「不是從淫亂生的」（41 節），猶太人以為耶穌指責他們拜別的神，其實耶

穌認為他們是魔鬼的後裔，因為他們的信念和行為都像牠：（1）魔鬼是殺

人的，猶太人想殺祂；（2）魔鬼不持守真道，猶太人心裡容不下祂的道；

（3）魔鬼是說謊之父，猶太人判定耶穌的道不可信。耶穌是無罪的，猶太

人也找不出祂的罪，暗示他們才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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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黑暗的對比（六）「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經歷死亡。」 

48 節，「猶太人回答說：我們說你是撒瑪利亞人。」表示他們是在侮辱，在

褻慢，認為主耶穌出生卑賤，是沒有純淨的血統（撒瑪利亞人，我們從前都

提過），而且更褻瀆主是被鬼附的。這些人不僅不認識真理，而且攻擊、褻

瀆。主耶穌越講，他們越困惑，主耶穌越講，他們越受不了，甚至要拿石頭

打主耶穌。但是主耶穌告訴他們，58 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

亞伯拉罕就有了我。」今天對我們來說讀這句話非常容易，我們接受起來沒

有困難，可是對當時的猶太人，他們簡直無法相信，他們不僅僅棄絕耶穌，

罵耶穌是鬼附的，他們甚至覺得這樣的人馬上要用石頭打死，這樣的人不能

存留的，他怎麼敢講這樣褻瀆的話，自比是神，自比是神的兒子，這樣的褻

瀆，這樣的不尊重亞伯拉罕！ 

所以，耶穌就是這光，讓我們真認識真理，真看見光；我們應該為著我們能

夠活在新約的時代，能夠活在真理被恢復、顯明在我們的面前來感謝神。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說，我們的責任也比他們更重，因為我們所聽見的道更全

備，所知道的真理更清楚，尤其在基督已經完成救贖，聖靈來到我們中間，

主住在我們心中，整本的聖經擺在我們面前，整個教會的歷史、興衰史都在

我們的眼前，我們比歷代的人都有福，但是我們也比歷代的人責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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